
聘用兼职教师承担教学任务审批流程

兼职教师提出应聘申请，二级学院审核应聘教师资质。

二级学院组织应聘教师试讲，填写听课评议表。

教务处审核

确认聘用教师名单，组织教师提交个人身份证、学历、资格证书等证件审验，

留存复印件，填写兼职教师登记表、签订聘用合同，填报个税信息表。

二级学院根据学校《兼职教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整理兼职教师需求，制定

聘用计划，发布聘用信息。

二级学院安排教学任务，布置和开展教学工作。

人事处审批



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流程

教学管理人员发现或经师生实名举报教学工作异常情况，报送教务处。

初步了解异常情况，教务处根据学校《教学事故认定与管理规范》形成通告，

并反馈给相关部门，部门将调查结果与部门处理意见报送教务处，教务处进

行再次审查，确定事故类型。

教务处以书面形式向校领导汇报教学事故及处理建议，请示处理意见。

下发处理通报，告知所在部门和个人，报送校领导、人事处、纪律检查室等

相关部门。

事故责任人对事故认定与处理有不同意见，在接到通告 10 日内可向教务处提

出申诉。


